
附录3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业 绩 要 求

	投标人需同时满足：
1. 近5年，至少独立完成过1个单个合同里程10km及以上的一级或以上等级新建或改扩建公路工程施工业绩。
2. 近5年，至少独立完成过1座特大桥施工业绩。


注：1.“完成过”是指项目已通过交工或竣工验收，质量评定为合格及以上。
2.近5年的施工业绩指自2013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时间内通过交工验收或竣工验收的项目业绩。
3. 投标人应出示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协议书、由发包人出具的工程（标段）交工验收证书或业主证明或竣工验收委员会出具的工程竣工验收鉴定书或质量监督机构对各参建单位签发的工作综合评价等级证书的复印件等证明材料，否则，业绩不予认定。
4. 一个合同中包含多项业绩内容可分别计算，但母子公司的施工业绩不能相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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